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 6月 24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北花二字第11532007320號

主旨：公告標售本分署 115年度第42批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共8宗，請踴躍
參加投標。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53條。

公告事項：
一、 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5年 7月 8日下午 2時 30分於本分署(花蓮

辦事處)4樓會議室（地址：花蓮市明禮路131號（入門後右側））當
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
之第一個下午2時30分同地點開標。

二、 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人、

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
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大陸
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
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
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地
時，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
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本分署(花
蓮辦事處)（地址：花蓮市明禮路 131號（入門後右側））第二股
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投標專用標封、投標保證金領回
申請書等，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郵遞投標。 

三、 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詳如附表。

四、 標售房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
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有關土地

使用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
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

五、 凡對本標售標的物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具有
關權利憑證正本，送本分署(花蓮辦事處)。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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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受理。

六、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持向本分署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5
年      8      月      27      日  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七、 標售標的物於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十五日內點交予得標人。

八、 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九、 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分署公告（布）欄公告者為準。

附註：
1.本分署標售資料刊登網路網址為 http://esvc.fnp.gov.tw。

2.倘投標人未能於開標當時到場參觀，於開標直播進行中對開標過程有
疑問，請立即撥打開標會場電話：（03）8339399，分機：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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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劃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
金額
（元）

備         註

1
花蓮縣新城
鄉 嘉 南 段
126-1地號

9.00 住宅區 423,450 43,000

1.地上現為庭院、雜

草地，概由得標人

自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2
花蓮縣花蓮
市 民 意 段
641-11地號

262.00 住宅區 14,637,940 1,464,000

1.地上現為雜草泥土

地、部分水泥(堆置

雜物)，地上物概由

得標人自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3
花蓮縣花蓮市
福祥段 647-8
地號

111.00 住宅區 8,467,080 847,000

1.地上現為水泥地.鐵

皮圍籬(廢棄).雜草

土石地(龍眼樹一

棵)，概由得標人自

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4
花蓮縣花蓮
市 林 森 段
416-15地號

214.00 住宅區 17,173,500 1,718,000

1.地上現為水泥地，
地上物概由得標人
自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5
花蓮縣吉安
鄉宜昌段 667
地號

70.00 住宅區 4,648,000 465,000

1.地上現為雜草、部
分綠竹，概由得標
人自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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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號

不動產標示 面積
(平方公尺）

都市計劃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
（元）

保證金
金額
（元）

備         註

6
花蓮縣吉安
鄉吉興段 855
地號

1,195.33
(持分205
/1000)  
約 245.04

乙種工業

區
4,454,827 446,000

1.地上現為農作物，

概由得標人自理。

2.本案為國私共有土

地，他共有人有優

先購買權。

3.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7

花蓮縣瑞穗
鄉 瑞 美 段
394-1地號

20.00 住宅區

580,230 59,000

1.地上現為圍牆內庭
院 及 果 菜 園 、 圍
籬，概由得標人自
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花蓮縣瑞穗
鄉 瑞 美 段
394-2地號

7.00 住宅區

8
花蓮縣玉里
鎮末廣段 476
地號

191.56

鄉村區-

乙種建築

用地

2,463,462 247,000

1.地上現為雜草地、

雜林，概由得標人

自理。

2.以書面方式，按現

狀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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